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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會 議 「 為 基 層 市 民 提 供 食 物 及 營 養 支 援 」 議 案 辯 論  

 

進 度 報 告  

目 的  
 

回 應 議 員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立 法 會 會 議 上 通 過 的

「 為 基 層 市 民 提 供 食 物 及 營 養 支 援 」 議 案 ， 本 文 件 向 議 員 匯 報

當 局 在 協 助 基 層 市 民 應 付 物 價 上 揚 的 主 要 措 施 及 最 新 的 工 作 進

展 。  
 
 
支 援 低 收 入 人 士 面 對 通 脹 的 措 施  
 
2  這 些 措 施 包 括 寛 免 全 年 的 差 餉 、 為 居 住 在 香 港 房 屋 協 會

（ 房 協 ） 及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出 租 單 位 的 較 低 收 入 家 庭 （ 包 括 居

於 房 協 乙 類 屋 邨 的 「 年 長 者 居 住 單 位 」 的 租 戶 ） 代 繳 三 個 月 的

租 金、為 每 個 電 力 用 戶 提 供 3,600 元 電 費 補 貼，及 向 每 名 符 合 資

格 領 取 由 學 生 資 助 辦 事 處 辦 理 的 各 項 須 經 入 息 審 查 資 助 計 劃 或

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( 綜 援 ) 計 劃 下 與 就 學 有 關 的 定 額 津 貼 的 學

生 ， 提 供 一 筆 過 1,000 元 的 津 貼 。  
 
 
為 低 收 入 人 士 提 供 短 期 的 食 物 援 助  
 
3  政 府 非 常 關 注 近 期 的 食 品 價 格 上 揚 對 低 收 入 人 士 的 影

響 ，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（ 勞 福 局 ） 和 社 會 福 利 署 （ 社 署 ） 計 劃 在 新

一 屆 立 法 會 復 會 後 盡 快 向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（ 財 委 會 ） 申 請 1
億 元 撥 款 ， 邀 請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地 區 民 間 團 體 提 交 建 議 書 ， 提 供

短 期 食 物 援 助 服 務 ， 協 助 有 需 要 的 貧 困 人 士 及 家 庭 。 此 外 ， 社

署 已 於 八 月 撥 款 120 萬 元 予 兩 間 非 政 府 機 構 ， 以 加 強 他 們 現 時

提 供 的 短 期 食 物 援 助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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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短 期 食 物 援 助 服 務 涵 蓋 全 港 各 區 ， 包 括 較 貧 困 的 地 區 如

東 涌 、 深 水 埗 、 天 水 圍 、 觀 塘 及 葵 涌 等 。 服 務 對 象 主 要 包 括 低

收 入 及 貧 困 的 個 人 及 家 庭 ， 例 如 單 親 家 庭 、 新 來 港 人 士 、 因 突

發 事 情 需 要 緊 急 救 濟 的 人 士 及 家 庭 、 露 宿 者 等 。  
  
5  政 府 會 繼 續 盡 力 協 助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地 區 團 體 加 強 現 時 的

食 物 援 助 服 務 。 若 有 關 機 構 需 要 物 色 合 適 的 處 所 提 供 以 上 服

務 ， 社 署 會 盡 力 提 供 協 助 。 社 署 在 有 關 機 構 申 請 以 優 惠 租 金 租

用 房 屋 署 轄 下 的 單 位 營 辦 以 實 物 形 式 提 供 短 暫 的 食 物 援 助 服 務

時 ， 均 會 作 出 協 助 。 有 關 機 構 亦 可 向 社 署 申 請 租 金 及 差 餉 津 貼

營 辦 有 關 服 務 ， 但 需 要 符 合 有 關 申 請 的 條 件 及 服 務 和 財 政 的 評

估。在 社 署 的 服 務 單 位 中，其 中 有  20 個（ 包 括  14 個 綜 合 家 庭

服 務 中 心 ） 已 與 聖 雅 各 福 群 會 「 眾 膳 坊 」 建 立 伙 伴 關 係 ， 以 協

助 擴 大 分 發 食 物 提 供 予 有 需 要 人 士 的 網 絡 。 社 署 會 探 討 進 一 步

擴 大 現 有 網 絡，以 更 有 效 為 有 需 要 的 人 士 提 供 適 時 的 服 務。  此

外 ， 營 運 此 類 服 務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亦 可 與 商 界 合 作 及 向 攜 手 扶 弱

基 金 （ 基 金 ） 申 請 資 助 。 例 如 ， 基 金 已 資 助 了 循 道 衞 理 觀 塘 社

會 服 務 處 和 聖 雅 各 福 群 會 。   
 
6  現 時 ， 食 物 銀 行 收 到 很 多 由 個 人 、 社 會 團 體 及 商 業 機 構

所 捐 助 的 食 物 和 日 用 品 。 社 署 亦 會 轉 介 有 意 的 捐 助 者 予 有 關 非

政 府 機 構 。 社 署 最 近 亦 正 與 酒 店 業 協 會 探 討 如 何 充 分 利 用 業 界

的 食 物 ， 服 務 貧 困 人 士 及 家 庭 。  
 
 
加 密 因 應 通 脹 而 調 整 綜 援 金 及 公 共 福 利 金  
 
7  綜 援 計 劃 是 為 經 濟 上 不 能 自 給 自 足 的 人 士 提 供 一 個 安 全

網 ， 幫 助 他 們 應 付 生 活 上 的 基 本 需 要 。 綜 援 及 公 共 福 利 金 標 準

金 額 的 按 年 調 整 周 期，是 按 每 年 十 月 底 的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指 數（ 社

援 指 數 ）在 過 去 12 個 月 的 移 動 平 均 數 為 基 礎，釐 定 新 的 綜 援 及

福 利 金 標 準 金 額 。 財 委 會 會 在 十 二 月 通 過 有 關 金 額 ， 以 便 於 翌

年 二 月 實 施 。 如 社 援 指 數 及 其 他 經 濟 指 標 的 變 動 均 顯 示 高 通 脹

的 情 況 會 持 續 ， 政 府 可 考 慮 在 下 個 按 年 調 整 周 期 展 開 前 ， 要 求

批 准 按 通 脹 調 整 標 準 金 額 。 繼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一 日 的 調 整 後 ，

勞 福 局 亦 已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六 日 獲 財 委 會 同 意 按 既 定 機 制 提

早 調 高 綜 援 金 額 的 水 平 百 分 之 四 點 四 ， 有 關 調 整 已 於 二 零 零 八

年 八 月 一 日 生 效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認 為 現 有 機 制 已 備 有 彈 性 應 付 通

脹 壓 力 。  



 3

8   高 齡 津 貼 金 額 方 面 ， 政 府 認 同 應 該 向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增 加

援 助 。 不 過 ， 由 於 人 口 老 化 的 問 題 ， 政 府 要 在 增 加 對 有 需 要 的

長 者 的 協 助 和 不 會 進 一 步 加 重 高 齡 津 貼 對 公 共 財 政 的 長 遠 負 擔

的 大 原 則 下 ， 尋 找 一 套 長 遠 可 行 的 方 案 。 這 套 方 案 必 須 能 夠 為

真 正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提 供 到 位 及 適 切 的 支 援 、 確 保 公 帑 用 得 其

所 ， 並 且 是 社 會 可 以 長 遠 及 持 續 地 承 擔 的 。 勞 福 局 正 全 面 仔 細

研 究 ， 希 望 年 底 前 得 出 結 論 。   
 
9  事 實 上 ， 政 府 在 今 年 六 月 已 向 綜 援 受 助 人 及 傷 殘 津 貼 受

惠 人 發 放 額 外 一 個 月 的 標 準 金 額 及 傷 殘 津 貼 ， 並 向 高 齡 津 貼 受

惠 人 一 筆 過 發 放 3,000 元 ， 使 他 們 能 共 享 經 濟 繁 榮 的 成 果 。 此

外 ， 為 進 一 步 減 輕 綜 援 受 助 人 及 公 共 福 利 金 受 惠 人 的 日 常 生 活

支 出 壓 力 ， 政 府 已 在 今 年 九 月 再 度 向 綜 援 受 助 人 及 傷 殘 津 貼 受

惠 人 發 放 額 外 一 個 月 的 標 準 金 額 及 傷 殘 津 貼 ， 及 發 放 額 外 兩 個

月 的 高 齡 津 貼 予 合 資 格 的 高 齡 津 貼 受 惠 人 。  
 
 
檢 討 綜 援 制 度 及 社 援 指 數 中 食 品 所 佔 的 比 例  
 
10 正 如 上 文 所 說 ， 政 府 每 年 都 會 按 社 援 指 數 的 變 動 來 調 整

綜 援 的 標 準 金 額 和 公 共 福 利 金 。 除 此 之 外 ， 社 署 會 每 5 年 進 行

一 次 綜 援 住 戶 開 支 統 計 調 查 ， 以 更 新 社 援 指 數 的 權 數 系 統 ， 確

保 社 援 指 數 能 準 確 反 映 綜 援 住 戶 的 最 新 開 支 模 式 。  
 
11 在 現 時 的 社 援 指 數 的 各 消 費 項 目 中 ， 食 品 所 佔 的 比 重 已

是 最 高 的 (約  百 分 之 五 十 五 )。社 署 亦 計 劃 於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年 度

進 行 新 一 次 的 綜 援 住 戶 開 支 統 計 調 查 ， 以 準 確 反 映 綜 援 住 戶 的

最 新 開 支 模 式 及 更 新 社 援 指 數 的 權 數 系 統 。  
 

12 我 們 認 為 綜 援 標 準 金 額 已 涵 蓋 受 助 人 的 基 本 生 活 需 要 ，

而 現 有 的 檢 討 機 制 已 反 映 受 助 人 的 消 費 及 生 活 模 式 ， 並 且 會 按

通 脹 ／ 通 縮 調 整 綜 援 標 準 金 額 ， 確 保 金 額 的 購 買 力 得 以 維 持 。  
 

13 綜 合 而 言 ， 一 個 沒 有 收 入 的 四 人 綜 援 家 庭 ， 每 月 平 均 可

領 取 的 綜 援 金 額 為 9,451 元，較 最 低 百 分 之 二 十 收 入 組 別 的 四 人

非 綜 援 家 庭 的 平 均 月 入 9,200 元 為 高。我 們 認 為 現 時 的 綜 援 金 額

已 提 供 一 個 有 效 的 安 全 網 ， 供 經 濟 上 無 法 自 給 自 足 的 家 庭 ， 應

付 生 活 上 的 基 本 需 要 。 除 了 現 金 援 助 之 外 ， 所 有 綜 援 受 助 人 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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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在 公 立 醫 院 及 診 所 獲 得 免 費 醫 療 服 務 。 此 外 ， 政 府 亦 已 投 放

大 量 資 源 在 房 屋 及 教 育 方 面 。  

 
 
資 助 貧 困 學 童 的 午 膳 費 用  
 
14 綜 援 計 劃 受 助 人 每 月 獲 發 的 標 準 金 額 已 包 括 了 膳 食 的 開

支 ， 而 受 助 兒 童 可 獲 發 較 高 的 標 準 金 額 ， 及 多 項 的 特 別 津 貼 以

支 付 與 就 學 有 關 的 需 要 。 現 時 ， 綜 援 學 童 如 就 讀 全 日 制 學 校 並

需 要 在 外 午 膳 ， 可 額 外 獲 發 膳 食 津 貼 ， 以 補 助 這 些 學 生 應 付 額

外 開 支 。 此 外 ， 綜 援 計 劃 的 標 準 項 目 金 額 （ 包 括 標 準 金 額 及 學

生 膳 食 津 貼 等 ），會 按 社 援 指 數 的 變 動 作 出 調 整，以 維 持 援 助 金

應 有 的 購 買 力 。 正 如 上 文 所 述 ， 由 於 通 脹 情 況 持 續 ， 政 府 已 提

早 按 既 定 機 制 ， 於 八 月 把 有 關 金 額 調 高 百 分 之 四 點 四 。  
 
 
增 撥 資 源 為 長 者 提 供 送 飯 服 務  
 
15 為 支 援 長 者 居 家 安 老 ， 政 府 現 透 過 資 助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營

辦 的 綜 合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和 改 善 家 居 及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， 為 有 需 要

的 長 者 提 供 送 飯 服 務 。 有 關 服 務 會 按 長 者 的 經 濟 能 力 收 取 小 量

費 用 ， 遇 有 經 濟 困 難 的 長 者 ， 非 政 府 機 構 會 協 助 他 們 申 請 綜 援

金 ， 以 支 付 有 關 費 用 。 政 府 會 繼 續 監 察 長 者 對 到 戶 家 居 服 務 的

需 求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增 加 有 關 服 務 的 名 額 。  
 
 
加 強 監 管 及 支 援 非 政 府 機 構 ， 以 確 保 長 者 送 飯 服 務 及 安 老 院 舍

的 膳 食 質 素 不 受 食 物 價 格 上 揚 影 響  
 
16 社 署 致 力 維 持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及 安 老 院 舍 照 顧 服 務 的 膳 食

服 務 的 質 素 。 就 此 ， 社 署 已 致 函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有 關 的 服 務 營 辦

機 構 ， 提 醒 他 們 在 食 品 價 格 不 斷 上 漲 期 間 ， 仍 須 維 持 長 者 膳 食

服 務 的 質 素 ， 而 有 關 機 構 亦 明 瞭 有 需 要 彈 性 調 配 所 得 的 整 筆 撥

款 津 助 款 項 或 合 約 服 務 費 用 ， 以 應 付 食 品 價 格 上 漲 所 帶 來 的 影

響 。 社 署 會 每 年 調 整 津 助 款 項 及 合 約 服 務 費 用 ， 以 反 映 年 內 的

通 脹 影 響（ 如 有 的 話 ）。 此 外， 社 署 亦 已 向 非 政 府 機 構 一 次 過 撥

款 2 億 元 ， 以 及 額 外 提 供 2 億 元 經 常 資 助 ， 供 有 關 機 構 改 善 服

務 質 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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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在 安 老 院 舍 方 面 ，《 安 老 院 實 務 守 則 》（《 守 則 》） 第 十 三

章 詳 述 了 安 老 院 舍 提 供 膳 食 的 規 定 ， 其 中 特 別 強 調 安 老 院 舍 須

提 供 足 夠 和 營 養 均 衡 的 膳 食 ， 也 須 注 意 準 備 食 物 的 過 程 要 符 合

衞 生 標 準 。 根 據 常 規 安 排 ， 社 署 安 老 院 牌 照 事 務 處 的 社 會 工 作

督 察 和 保 健 衞 生 督 察 會 在 例 行 巡 查 時 ， 直 接 查 看 院 舍 所 提 供 的

食 物 的 質 素 是 否 令 人 滿 意，又 會 查 核 安 老 院 舍 有 否 遵 行《 守 則 》

第 十 三 章 所 訂 明 的 其 他 有 關 食 物 衞 生 、 進 餐 時 間 及 特 別 餐 單 等

規 定 。  
 
18 社 署 會 繼 續 透 過 現 行 的 監 察 制 度 監 察 膳 食 服 務 的 質 素 ，

又 會 繼 續 與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安 老 院 舍 的 經 營 者 保 持 密 切 聯 絡 ， 並

且 在 有 需 要 時 向 其 提 供 協 助 ， 務 求 維 持 膳 食 服 務 的 質 素 。  
 
 
確 保 食 物 供 應 充 足 及 提 高 市 場 價 格 的 透 明 度  
 
19 在食物供應方面，政府的主要角色是保障食物安全和供應平穩。

食物及衞生局會繼續留意關於各類副食品的供應情況及市場價格，並公佈

有關資料，以加強市場的資訊流通和透明度。政府亦會繼續與內地有關部

門和鮮活食品代理行保持緊密聯繫，並鼓勵業界向市民推廣食用不同種類

食物，例如冰鮮或冷藏肉類，及開拓食物供應來源，減少單一地區食品供

應出現問題而引致價格不穩定的機會。 

 
20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會協助消費者委員會（消委會）進一步擴大其

監察食品和日常必需品價格的工作，並加強消費者教育，對抗通脹帶來的

負面影響。 

 
21 消委會已由二零 零 八年八月底開始，逐步推行新措施，包括： 

(i) 每週於一個區域調查並公開約 40 多種市民經常購買的食物

和日用品的售價，並會公佈該等店舖的名字； 
(ii) 比較數間大型超級市場約 200 種貨品的網上價格； 
(iii) 每日公佈三至四個街市中主要副食品的售價；以及 
(iv) 教導市民一些減低開支的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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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語  
 
22 我們會繼續密切注視食品價格上升對低收入人士的影響，並會繼

續以多管齊下的方式來改善他們的生活。 
 
 
 
 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 
二零 零 八年 九 月  
 


